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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协议

甲方：新安县淼源水务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甲方)

乙方： (以下简称乙方)

为了明确甲、乙双方在水的供应和使用中的权利和义务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洛阳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》等有

关规定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订立本协议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
一、用水地址、用水性质、用水价格

1、用水地址为 。

2、用水性质、执行水价为 。

二、供水方式及产权划分

1、甲方通过市政供水管网及附属设施（在无特殊原因的前提下）

向乙方供水。

2、乙方对水压有特殊要求的，应当自行设置二次供水设施

及保护装置。

3、乙方用水为分表出户 户或总表用水管理 块，所有

供水设施无条件按甲方要求配置。

4、供水管网及附属设施的产权划分以谁投资、谁受益为原则，

乙方投资的供水管网及附属设施产权归乙方所有，承担其维护、维修

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。甲方有管理权和发展新用户的权力，乙

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或理由阻挠。

三、水费结算方式

水费结算方式：乙方应在每月二十日前到 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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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月产生水费以现金方式结清。

四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监督和管理乙方正常用水。

2、甲方在乙方逾期不交纳水费的情况下，甲方将根据《洛

阳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向乙方收取滞纳金，乙方结

清所欠水费以及复装费 元后甲方予以开通供水。

3、乙方搬迁或者其他原因不再使用计费水表和供水设施，

又未办理停用手续的，甲方有权拆除其计费水表和供水设施。

4、因乙方表井占压、损坏及乙方责任等原因不能抄验水表

时，甲方根据《洛阳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计算水费。

如乙方三个月不能解决妨碍抄验水表问题，甲方不予退还多收

水费。

5、甲方在检查乙方用水时发现跑、冒、滴、漏的情况及时

告知乙方，维修责任及费用由乙方承担。甲方设立专门 24 小时

热线服务电话，受理乙方的报修。如遇供水管道及附属设施损

坏时，甲方在接到乙方报修后应当及时进入现场抢修,维修责任

及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6、用水单位自行建设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管道及其

附属设施，其设计方案技术审查和竣工验收应当有供水企业参

与;验收合格后，方可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连接使用。

7、新建、改建的城市供水设备、管网在投入使用或者与城市

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通水前，建设单位应当进行清洗、消毒，

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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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居民、非居民、特种行业等不同用户应当单独安装水表;

公用一块水表的，按照最高供水价格收取水费。

城市市政、绿化、消防和环卫等公共用水应当在指定的地

点定点取水，计量缴费。

9、水表因损坏、埋、压、锁等原因无法计算用水量的，由

供水企业按照该用户水表损坏前三个月用水量平均值计算用水

量收取水费。

10、禁止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。

11、城市供水设施的管理和维护责任以小区支管与供水企

业主管道开口处为界，小区支管开口处之前的供水设施由供水

企业负责管理和维护，小区支管开口处之后的供水设施由用户

或者产权人负责管理和维护,(包括小区内自建管道、水表、阀

门、水表井)维修所产生的费用由用户或者产权人自行承担。

12、住宅小区、单位建设区划内的园林、环卫、消防等区

域共用供水设施，由建设单位或者业主管理和维护。

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

接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五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乙立有权向甲方提出进行计费水表的复核和校验。

2、乙方用水必须遵守《洛阳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》并服从

甲方管理，按照协议约定按期向甲方交清水费。

3、乙方不得擅自迁移、改装或损坏甲方的供水设施，否则

赔偿全部经济损失。乙方不得占用供水设施（包括管线，表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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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设施等），并承担水表井的清洁责任。

4、乙方不得擅自启闭接口总阀门，如确实需要应通知甲方

并由甲方进行启闭操作。

5、乙方不得私自向其他用水人转接供水。

6、乙方停止用水，应到甲方办理停用手续，不得私自拆除

用水设施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发生违约按《洛阳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》及国家相关规定

承担经济责任。发生争议甲、乙双方协调解决，协商不成均可

到事发地法院起诉。

七、本协议壹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自签订之日起

生效。

甲 方： 乙 方：

电 话： 电 话：

年 月 日


